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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狂犬病是一種致命的病毒性人畜共通傳染病，也是一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

題(1)。所有哺乳動物都被認為有易感性(2)，在本文中，「動物」一詞指哺乳動物。

狂犬病是一種急性進行性腦炎，由狂犬病病毒屬的麗莎病毒引起(2)。狂犬病病毒

是全球最重要的狂犬病病毒。在美國，多種狂犬病病毒變種存在於野生哺乳動

物宿主族群中，例如浣熊、臭鼬、狐狸和蝙蝠。儘管美國已宣布國內不再存有

犬型狂犬病病毒株，但始終有再次被入侵的風險(3-7)。 

 

狂犬病病毒通常透過動物咬傷在動物間傳播。潛伏期差異很大。家畜的潛伏期

通常為 3 至 12 週，但也可能從幾天到數月不等，但很少超過 6 個月(1)。狂犬病

在唾液中排出狂犬病病毒期間具有傳染性。實驗紀錄顯示，犬、貓和雪貂在出

現臨床症狀前幾天以及發病期間都會排出病毒。狂犬病的臨床症狀具多樣性，

包括食慾不振、吞嚥困難、腦神經功能障礙、行為異常、共濟失調、癱瘓、發

聲異常和癲癇。病情進展迅速，最終死亡。目前尚無有效的狂犬病抗病毒藥

物。 

 

本彙編的內容可作為全美各地動物狂犬病預防與控制計畫的基礎，並促進各轄

區防疫程序的標準化；從而有助於建立有效的國家狂犬病控制計劃。本彙編會

根據需要進行審查和修訂，最新版本將取代所有先前版本。本彙編之內容並不

凌駕於州和地方法律或自治條例之上。狂犬病預防與控制原則詳見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提出了疫苗接種程序的建議。所有經美國農業部許可並在美國銷售的

動物狂犬病疫苗均列於附錄 1；附錄 2 提供了這些疫苗生產商的聯絡方式。 

 

這部更新版的綱要與前一版本（第九版）相比，值得注意的修改包括： 

• 澄清語言表述：文字說明更為清晰明確。 

• 跨領域合作：明確鼓勵採取跨學門的方法來控制狂犬病。 

• 數據收集建議：建議在國家層級收集並通報罹患狂犬病家畜的各種數據

項目。 

• 調整曝露管理：變更了對未接種疫苗或逾期未追加疫苗的犬貓在曝露於

狂犬病後的推薦管理方式。 

• 縮短隔離期限：縮短了特定物種原本建議的 6 個月隔離期。 

• 更新疫苗清單：更新了已上市動物狂犬病疫苗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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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狂犬病的預防與控制 

 

A. 狂犬病的防疫原則  

1. 狂犬病案件之定義 動物必須經由指定的合格實驗室進行診斷，方能確定感

染狂犬病（參見第一部分 A. 10. 狂犬病診斷）。國家對動物狂犬病的病例定

義，要求必須具備下列任一項經實驗室確認之結果：直接螢光抗體測試：結

果呈陽性（建議對中樞神經系統組織進行檢測）。病毒分離：在細胞培養物

或實驗室動物中分離出狂犬病病毒。 

2. 狂犬病病毒的暴露 狂犬病的傳播途徑包括：病毒透過咬傷傷口、皮膚開放

性傷口或黏膜等方式進入人體；病毒可經由唾液或其他潛在感染性物質進入

人體；例如神經組織等(11)。 

3. 跨學科方法 清晰一致的溝通與協調至關重要。所有行政管轄區（包括國

際、國家、州和地方）內關於動物和人類健康合作部門之間必須進行溝通與

協調，是最有效預防和控制狂犬病的方法。與其他人畜共通傳染病和新興傳

染病一樣，狂犬病的預防需要動物管制、執法部門和自然資源人員、獸醫

師、診斷人員、公共衛生專業人員、醫師、動物和寵物飼主，以及其他人員

的合作。所有之綜合計劃必須包含以下規定：迅速應對各種情況；人道約

束、捕捉和安樂死動物；實施隔離、圈養和觀察期；以及準備樣本送至檢驗

實驗室。 

4. 提高公眾意識和加強教育 狂犬病預防與控制的關鍵是持續進行公眾教育、

責任飼主、定期獸醫師護理和疫苗接種，以及專業人員之繼續教育。大多數

動物和人類接觸狂犬病的風險，都可以透過提高有關狂犬病之社會教育來預

防，提高大眾對避免接觸野生動物的重要性的認識，以及獲得適當獸醫師護

理的必要性。及時識別並向醫療和獸醫師專業人員以及當地公共衛生部門報

告可能的暴露至關重要。 

5. 人類狂犬病的預防 人類狂犬病的預防可藉由消除接觸狂犬病動物的途徑，

以及為暴露者提供及時的暴露後預防，包括對傷口進行局部治療，並結合適

當注射人類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和疫苗。在開始狂犬病暴露後預防之前，應進

行暴露評估並應包括醫療服務提供者和公共衛生官員之間的討論。說明暴露

預防的理由以及暴露前預防和暴露後預防的詳細給藥方法，可在免疫實踐諮

詢委員會的最新建議中找到(11,12)。這些建議以及有關目前各地動物狂犬病流

行病學和人類狂犬病生物製劑供應情況的訊息，可從各州衛生部門取得。 

6. 家畜疫苗接種 有數種疫苗已獲准用於家畜。現有疫苗包括死毒疫苗和改良

活病毒載體疫苗。適用於肌肉注射和皮下注射的疫苗，免疫持續時間為 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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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效期的疫苗，以及不同最低接種年齡的疫苗。建議的疫苗接種程序詳見

本彙編第二部分；美國農業部批准並在美國銷售的動物狂犬病疫苗詳見附錄

1。地方政府應啟動並維持有效的防疫計劃，以確保所有犬、貓和雪貂都要

接種疫苗，並清除流浪和無主動物。這些措施已將美國犬類實驗室確診的狂

犬病病例從 1947 年的 6,949 例減少到 2013 年的 89 例(3)。由於每年通報的貓

狂犬病病例（2013 年為 247 例）多於犬類(3)，因此應強制要求為貓接種疫苗
(3)。動物收容所和動物管理部門應制定政策，確保被領養的動物接種狂犬病

疫苗。優化公眾和動物健康並加強家畜狂犬病防治的重要方式，是例行或緊

急實施低成本或免費的狂犬病疫苗接種。為便於實施，各轄區應與獸醫師委

員會、獸醫師協會、當地獸醫師團體、動物管制官員和動物福利組織合作。 

7. 已接種疫苗動物的狂犬病 已接種疫苗的動物中很少感染狂犬病(13~15)。如果懷

疑已接種疫苗的動物感染狂犬病，應向公共衛生官員、疫苗生產商和美國農

業部動植物衛生檢驗局 (USDA APHIS)獸用生物製品中心報告。實驗室診斷

應由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狂犬病參考實驗室進行確認，並對

病毒株進行鑑定。應進行徹底的流行病學調查，包括記錄動物的疫苗接種史

和潛在的狂犬病暴露。 

8. 野生動物的狂犬病 控制野生動物宿主物種中的狂犬病十分困難(16)。對自由

放養的野生動物進行疫苗接種，或特定地區感染控制在某些情況下是有用的
(17)，但此類措施的成功取決於每次狂犬病疫情爆發的具體情況（參見第一部

分 C. 與野生動物相關的預防和控制方法）。由於野生動物（尤其是浣熊、

臭鼬、郊狼、狐狸和蝙蝠）存在狂犬病風險，美國獸醫師協會、美國公共衛

生協會、州和地區流行病學家委員會、國家動物護理和控制協會以及國家州

公共衛生獸醫師協會強烈建議制定並執行州法律，禁止進口、分發、轉移和

私人擁有野生動物。 

9. 狂犬病監測 基於實驗室的狂犬病監測和變異株分型對狂犬病預防和控制很

重要。一個全面的監測計劃不應僅限於檢測那些可能將狂犬病傳染給人類或

家畜的動物。準確及時的資訊和報告對於指導可能接觸過狂犬病的人類的暴

露後預防決策、確定對可能接觸過狂犬病的動物的適當管理、幫助發現新出

現的變異株、描述該疾病的流行病學以及評估家畜和野生動物疫苗接種計劃

的有效性至關重要。每隻送檢狂犬病的動物都應報告給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

中心(CDC)，以便評估監測趨勢。公共衛生部門應實施電子實驗室報告和通

知系統(18)。每隻送檢狂犬病的動物的報告資訊應包括：物種、地點、疫苗接

種情況、狂犬病病毒株（如果帶有狂犬病病毒）以及人類或家畜的暴露情

況。為了增強基於國家監測數據提出循證建議(Evidence-based advice)的能

力，應收集並報告所有患有狂犬病的家畜的更多數據。在這方面，關鍵資料

要素包括年齡、性別、絕育狀態、飼主所有權狀態、隔離日期（如有）、任

何臨床症狀出現日期以及完整的疫苗接種史。過去 60 天內曾進口到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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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動物，應由州衛生部門立即向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報

告；對於所有本土病例，應遵循標準報告流程(19)。 

10. 狂犬病診斷  

a) 直接螢光抗體試驗是狂犬病診斷的黃金標準。該試驗應按照已建立的國

家標準化方案(www.cdc.gov/rabies/pdf/rabiesdfaspv2.pdf)由經當地或州衛生

部門指定的合格實驗室進行(20, 21)。送檢狂犬病的動物應以安樂死(22, 23)的方

式進行，以保持大腦的完整性，以便實驗室能夠辨識解剖結構。除蝙蝠

等小型動物外，應僅將頭部或整個大腦（包括腦幹）送至實驗室。為便

於實驗室快速進行檢測，送檢標本應立即冷藏保存運送。解凍冷凍標本

會延誤檢測。應避免對組織進行化學固定，以防止偵測發生延誤，而組

織之化學固定可能會妨礙檢測的確定性。有關固定組織檢測的問題，請

諮詢當地狂犬病實驗室或公共衛生部門。 

b) 狂犬病檢測應該要隨時提供，具體時間由公共衛生官員酌情決定，以便

加速暴露管理決策(20)。當州衛生部門需要確認性檢測時（例如，在結果

不確定、出現不常見物種或大規模暴露的情況下），美國疾病管制與預

防中心(CDC)狂犬病實驗室可協助在收到樣本後 24 小時內提供結果(24)。 

c) 公共衛生實驗室協會等專業協會應倡導、分發和推廣制定常規狂犬病實

驗室檢測實務評估指南，以確保品質和安全。 

d) 直接快速免疫組織化學試驗（簡稱 dRIT）在監測疫情時用於非人類或

家畜暴露的樣本(25–28)。所有直接快速免疫組織化學試驗陽性結果，均需

在合格實驗室透過直接螢光抗體再度檢測進行確認。 

e) 目前，市面上尚無經美國農業部（USDA）許可的狂犬病快速檢測試劑

盒。由於以下原因，不應使用未經許可的檢測方法：這些檢測方法的靈

敏度和特異性未知；這些檢測方法未經現行標準方法驗證；病毒在唾液

中的排出具有間歇性且含量隨時有變化。對經尚未許可的檢測方法所測

之結果，都要用已驗證的方法（例如腦組織直接螢光抗體檢測）進行再

度確認；因恐未經許可的檢測結果有誤，可能會使暴露結果的動物和人

員面臨風險。 

11. 狂犬病血清學檢測 某些國家要求提供疫苗接種和注射狂犬病疫苗的抗體證

明，以用於動物進口檢疫。狂犬病病毒抗體力價表示對疫苗或感染的反應。

抗體力價與保護作用不直接相關，因為其他免疫因素也在預防狂犬病中發揮

作用，而我們測量和解讀這些其他因素的能力尚不完善。因此，動物狂犬病

病毒抗體的證據不應取代目前的疫苗接種的效果(29–32)。  

12. 狂犬病研究 從精心設計的研究中獲得的資訊對於制定循證建議(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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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advice)至關重要。所需的數據包括：家畜和兔形目動物的病毒脫落

期；乳汁中病毒的潛在脫落；狂犬病疫苗接種有效的最早年齡；移行抗體的

保護作用；免疫持續時間；家畜暴露後預防方案；臨床狂犬病治療模式；家

畜和野生動物狂犬病宿主物種的超仿單疫苗使用；宿主-病原體適應和動

態；以及野生動物狂犬病宿主物種的生態學，尤其是在與口服狂犬病疫苗使

用相關的面向。 

B. 家畜和圈養動物的預防和控制方法 

1. 暴露前疫苗接種和管理 堅持例行狂犬病疫苗接種計劃對於保護動物免受已

知的和未知的狂犬病暴露至關重要。注射用動物狂犬病疫苗應僅由有照獸醫

師在場所內直接監督下進行。狂犬病疫苗可在有照獸醫師的監督下，對動物

收容所內的動物在放行前進行接種(33, 34)。簽署狂犬病疫苗接種證明的獸醫師

必須確保接種疫苗的人員已在證明上註明，並且接受過疫苗儲存、處理和接

種以及不良事件處理的適當訓練。這確保了能夠追究合格且負責任的人員對

動物疫苗接種的正確性的責任。 

首次接種疫苗後 28 天內，狂犬病病毒抗體力價將可達到峰值，此時可認為

動物已獲得免疫力(31, 35-37)。無論動物首次接種疫苗時的年齡如何，應在 1 年後

進行補強免疫（請參閱第二部分和附錄 1）。動物在接受任何一次補強免疫

後，立刻被視為已接種疫苗並已獲得免疫力(38, 39)。 

a) 補強免疫 初次免疫後，補強免疫應按照製造商仿單上的說明進行。如

果先前接種過疫苗的動物錯過了補強免疫，包括初次免疫後1年應進行

的第一次補強免疫，應立刻進行補強免疫。補強免疫後，該動物即被視

為已接種疫苗，並應按照疫苗仿單上的指示進行後續之補強免疫。 

b) 犬、貓和雪貂 所有犬、貓和雪貂都應接種狂犬病疫苗，並根據本彙編

中的建議進行補強免疫（附錄 1）。 

c) 家畜 所有馬匹都應接種狂犬病疫苗(40)。家畜，包括沒有核准疫苗的物

種，以及經常與人類接觸的（例如，在動物園、市集和其他公共展覽場

所）應接種狂犬病疫苗(41, 42)。也應考慮為特別珍貴的動物接種疫苗。 

d) 野生動物與家畜雜交的後代 

(1) 野生動物及其雜交後代不應以寵物飼養(43, 44)。目前尚無注射用狂犬

病疫苗獲准用於野生動物或野生動物雜交後代(45)。 

(2) 商用養殖（如食用、毛皮或纖維）或飼養在展覽館或動物園中，且

未能完全避免與狂犬病媒介接觸的動物可能被感染(46)。此外，野生

動物在最初被捕獲時可能正處於狂犬病潛伏期。因此，捕獲後的易

感狂犬病的野生動物應隔離至少6個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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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展覽館或動物園與動物接觸的員工應接種狂犬病暴露前疫苗。對

在這些場所與動物接觸的飼養員進行暴露前或暴露後狂犬病疫苗接

種，可以減少因圈養動物可能對飼養員造成感染而實施安樂死的必

要性。肉食動物和蝙蝠應避免與公眾直接接觸(41, 42)。可以考慮對特

別珍貴的動物進行疫苗接種（請參閱第二部分D節：野生動物和野

生動物雜交種的疫苗接種）。 

2. 流浪動物 流浪狗、貓和雪貂應從社區中清除，並建立機制鼓勵人們自願交

出動物，以防止遺棄。如果要求家養動物佩戴身份識別並被圈養或拴繩，地

方衛生部門和動物管理官員就能更有效地執行流浪動物的清除工作。流浪動

物應至少被扣留 3 個工作天，以確定是否發生過人身接觸，並給予飼主足夠

的時間領回動物。  

流浪貓和野貓是狂犬病暴露風險的重要來源(47)。如果社區允許在有這種風險

的情況下維持野貓群落，他們應該透過要求貓接受狂犬病疫苗接種和適當定

期補強免疫接種，來保障貓咪和社區的健康。 

3. 動物的進口和州際運輸 

a) 來自犬對犬狂犬病傳播地區 美國已經沒有犬型狂犬病(3, 7)；然而，狂犬

病犬和狂犬病貓會從疫區進入美國本土(4-6, 48, 49)。將犬隻以領養或出售的

方式，從有犬型狂犬病的地區輸出，會增加將犬型狂犬病進入目前沒有

狂犬病的地區的風險，因此，這種做法應禁止。 

b) 國際進口 現行的聯邦法規無法阻止罹患狂犬病之動物輸入美國，必須

加強檢疫執行(4-6, 48, 49)。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和美國農業部動

植物衛生檢驗局 (USDA APHIS) 對犬貓進口美國擁有監管權(6)。犬隻進

口商必須遵守狂犬病疫苗接種之規定(50, 51)。這些法規是要求來自狂犬病

疫區的犬在進口前必須接種狂犬病疫苗(52)。任何未接種疫苗的進口犬隻

抵達後，必須根據這些法規進行隔離(52,53)，聯邦主管部門應在犬隻抵達

後 72 小時內通知目的地州的對應衛生官員。如果飼主未能遵守這些隔

離要求，應立即向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全球移民和檢疫部門 

(CDCAnimalImports@cdc.gov) 報告。 

所有進口犬貓均須遵守州和地方有關狂犬病的法律法規，並應按照本手

冊的規定，使用經美國農業部許可的產品接種狂犬病疫苗。如犬貓飼主

未能遵守州或地方的相關規定，應向相應的州或地方官員報告。 

c) 州際運輸（包括聯邦和領地）。在進行州際運輸之前，犬、貓、雪貂和

馬匹應根據本彙編接種狂犬病疫苗。運送途中應攜帶有效的狂犬病疫苗

接種證明，例如由國家州公共衛生獸醫師協會簽發的 51 號表格(53)。如

果需要州際健康證明或獸醫師檢查證明，則該證明應包含與 51 號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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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狂犬病疫苗接種資訊。 

4. 輔助程序 加強狂犬病控制的方法(54)： 

a) 身份識別 犬、貓和雪貂應配戴身分識別牌（例如，金屬或塑膠牌或微

晶片），以便驗證狂犬病疫苗接種之事實。 

b) 許可證 所有犬、貓和雪貂的登記或許可證是有效狂犬病控制計劃的重

要措施。許可證通常需要繳納費用，所收取的收入用於維持狂犬病防疫

工作。有效的疫苗接種證明是獲得許可證的必要前提。 

c) 挨家挨戶走訪 動物管制官員挨家挨戶走訪，以促進疫苗接種和許可證

要求的執行。 

d) 傳票 傳票是法律傳喚令，是針對違規行為（包括未給動物接種疫苗或

辦理許可證）向動物飼主發出的。執法人員開立傳票的權力應成為動物

管制計劃的重要力量。 

e) 動物管理 所有地方行政區都應將有關流浪動物管理、牽繩法規、動物

咬傷預防以及狂犬病預防和控制的培訓和繼續教育納入其計劃中。 

f) 公共教育 所有地方行政區都應將以下內容納入其教育計劃：負責任的

寵物飼養、預防寵物咬傷以及適當的獸醫師護理。 

5. 暴露後管理 本節指的是任何接觸過確診或疑似狂犬病動物的動物（參見第

一部分 A. 2. 狂犬病病毒暴露）。野生哺乳動物食肉動物、臭鼬和蝙蝠，如

果無法取得或不適合進行檢測，也應視為狂犬病動物處理。儘管先前已接種

疫苗，但對接觸過狂犬病動物進行觀察、隔離或嚴格檢疫的理由如下：病毒

感染會造成嚴重後果、疫苗效力不足、疫苗接種不當、宿主免疫能力差異以

及免疫不良死亡（即早期死亡現象）(13, 55-57)。 

a) 犬、貓和雪貂 任何接觸過狂犬病病毒的動物若出現疾病症狀，應立即

向當地衛生部門通報。如果出現疑似狂犬病的症狀（例如，癱瘓或癲

癇），應將該動物實施安樂死，並送檢其頭部或整個大腦（包括腦幹）

進行檢測（參見第一部 A. 10. 狂犬病診斷）。 

(1) 已接種狂犬病疫苗的犬、貓和雪貂應立即接受獸醫師醫療護理，進

行評估、傷口清潔和補強免疫接種。該動物應由飼主隔離管控並觀

察45天。 

(2) 從未接種過疫苗的犬、貓和雪貂應立即實施安樂死。目前尚無美國

農業部批准的生物製劑可有效地用於暴露後預防，並且有證據顯

示，僅使用疫苗並不能保證預防這些動物感染狂犬病(58)。如果飼主

不願意對動物實施安樂死，則應將動物嚴格隔離4個月（犬和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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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6個月（雪貂）。此處的嚴格隔離是指將動物限制在封閉的場所

內，以防止其與人類和其他動物直接接觸。進入隔離區時，應立即

接種狂犬病疫苗，以使動物達到最新的狂犬病疫苗接種狀態。建議

從接觸到接種疫苗的時間不應超過96小時(59,60)。如果疫苗接種延

遲，公共衛生官員可能會考慮將犬貓的隔離期從4個月延長至6個

月，並考慮諸如接觸的嚴重程度、疫苗接種延遲的時間、目前的健

康狀況以及當地的狂犬病流行病學等因素。 

(3) 犬貓若已逾期未接種補強疫苗，且有相關證明文件顯示其先前至少

接種過一次美國農業部許可的狂犬病疫苗，應立即接受獸醫師診

治，包括評估病情、傷口清潔和補強疫苗接種。該動物應由飼主照

管，並觀察45天(39)。若補強疫苗接種延遲，公共衛生官員可根據暴

露的嚴重程度、補強疫苗接種延遲時間、動物目前的健康狀況以及

當地狂犬病流行病學情況等因素，考慮延長該動物的觀察期。 

(4) 犬貓若已逾期未接種補強疫苗，且沒有適當的證明文件證明其曾至

少接種過一次美國農業部許可的狂犬病疫苗，應立即接受獸醫師醫

療護理，進行評估、傷口清潔，並諮詢當地公共衛生部門。  

(a) 可將動物視為未接種疫苗，立即進行補強免疫接種，並置於

嚴格的隔離檢疫中（參見第一部分 B. 5. a) (2)）。 

(b) 或者，在進行補強免疫接種之前，主治獸醫師可以向當地公

共衛生部門諮詢是否可以使用前瞻性血清學監測。此類監測

將包括採集配對的血液樣本，以記錄既往疫苗接種情況，並

透過提供對補強免疫接種的記憶性免疫反應的證據來證明。

如果記錄到充分的記憶性反應，則該動物可被認為已逾期接

種補強疫苗（參見第一部分 B. 5.a) (3)），並觀察45天(39)。如

果沒有足夠的記憶性反應證據，則該動物被認為從未接種過

疫苗，並應嚴格隔離（參閱第一部分 B. 5. a) (2)）。  

(5) 逾期未接種補強疫苗的雪貂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評估，並考慮以下

因素：暴露的嚴重程度、距離上次接種疫苗的時間、之前的接種次

數、目前的健康狀況以及當地的狂犬病流行病學情況，以確定是否

需要實施安樂死或立即接種補強疫苗，隨後進行觀察或嚴格隔離。 

b) 家畜 所有家畜都易感染狂犬病；牛和馬是報告感染最多的物種(3)。任何

接觸過狂犬病病毒的動物出現疾病症狀都應立即報告給當地衛生部門和

動物衛生官員。如果出現疑似狂犬病的症狀，應將該動物實施安樂死，

並送檢其頭部或整個大腦（包括腦幹）進行檢測（請參閱第一部分 A. 

10. 狂犬病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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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未接種過疫苗的牲畜應立即安樂死。未被實施安樂死的動物應被

隔離觀察，並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為期六個月的觀察。  

(2) 已接種狂犬病疫苗（使用美國農業部許可的、適用於該物種的疫

苗）的牲畜，應立即接種補強疫苗，並觀察45天。 

(3) 對於逾期未接種補強疫苗的牲畜，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評估，考慮

以下因素：暴露的嚴重程度、距離上次接種疫苗的時間、之前的接

種次數、目前的健康狀況以及當地的狂犬病流行病學狀況，以確定

是否需要實施安樂死或立即接種補強疫苗，進行觀察或嚴格隔離。 

(4) 畜群中出現多隻狂犬病動物以及狂犬病在食草動物間傳播的情況並

不常見(61)。因此，如果只有一隻動物接觸過或感染了狂犬病，通常

無需限制畜群中其他動物的活動。 

(5) 狂犬病病毒廣泛分佈於罹患狂犬病動物的組織中(62-64)。狂犬病動物

的組織和製品不應用於人類或動物食用(65,66)或移植(67)。然而，巴斯

德氏殺菌法和烹調可以殺死狂犬病病毒(68)。因此，無意間飲用巴斯

德氏殺菌牛奶或食用徹底煮熟的動物製品並不構成狂犬病暴露。 

(6) 處理和食用來自已暴露動物的未煮熟的組織可能有狂犬病傳播的風

險(69)。處理受感染動物、胴體和組織的人員應採取適當的隔離防護

措施(69,70)。如果擬用於商業用途的動物發生感染，應通知州和地方

公共衛生部門、州肉類檢驗員以及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驗局。如

果動物來自隔離區且未經主管機關批准放行，則不得將其送至美國

農業部監管的屠宰場進行屠宰。如果受感染的動物將由客戶委託屠

宰或在家中屠宰供食用，則應在感染後立即屠宰，並且所有組織都

應徹底煮熟。 

c) 其他動物 其他接觸過狂犬病動物的哺乳動物應立即實施安樂死。飼養

於美國農業部許可的研究機構或經認證的動物園中的動物，應根據具體

情況，與公共衛生部門協商進行評估。管理措施可能包括隔離、觀察或

使用狂犬病生物製劑。 

6. 咬傷人類的動物的管理 

a) 犬、貓和雪貂 狂犬病病毒在感染的犬、貓和雪貂發病期間以及出現臨

床症狀或死亡前幾天會透過唾液排出(71-73)。無論是否接種過狂犬疫苗，健

康的犬、貓或雪貂如果接觸過人，應從接觸之日起隔離並持續觀察 10 天
(74)。不建議在觀察期間給動物接種狂犬疫苗，以免將狂犬病症狀與罕見

的疫苗不良反應混淆(15)。動物的任何疾病都應立即報告給當地衛生部

門。此類動物在隔離期間一旦出現疾病症狀，就應立即由獸醫師進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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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如果出現疑似狂犬病的症狀，應將該動物實施安樂死，並取其頭部

或整個大腦（包括腦幹）進行檢測（參見第一部分 A.10.狂犬病診斷）。

任何流浪或無人認領的狗、貓或雪貂，如果使人暴露於狂犬病，都應立

即實施安樂死，並應將其頭部或整個大腦（包括腦幹）送檢（參見第一

部分 A. 10. 狂犬病診斷）。 

b) 其他動物 其他可能使人類接觸狂犬病的動物應立即報告給當地衛生部

門。犬、貓和雪貂以外的動物的處理取決於動物種類、暴露情況、當地

狂犬病的流行病學情況、暴露動物的既往病史和當前健康狀況，以及該

動物接觸狂犬病的可能性。大多數動物的狂犬病病毒排毒期尚不清楚。

這些動物之前曾接種過疫苗，但這並不意味著無需對其進行安樂死和檢

測。 

7. 疫情預防及控制 新出現的狂犬病病毒株或外來病毒的引入對人類、家畜和

野生動物構成重大風險(75-82)。快速且全面的因應措施需要多個機構的協調（請

參閱第一部分 A. 3. 跨學科方法），以實現以下目標(83)：  

• 在國家參考實驗室對病毒進行鑑定。 

• 確定並控制病毒傳染來源。 

• 加強野生和家畜的實驗室監測。 

• 提高動物狂犬病疫苗接種率。 

• 禁制動物移動。 

• 評估執行野生動物干預計畫（例如，定點感染控制、誘捕-疫苗接種-釋放

計畫和口服狂犬病疫苗接種計畫）的必要性。 

• 進行公眾和專業宣傳活動。 

8. 災害應對 動物在人為災害或天災期間及之後可能會流離失所，需要緊急安

置(84-86)。流離失所的動物通常缺乏狂犬病疫苗接種和暴露史記錄，災害應變也

可能導致動物照顧者缺乏適當的訓練或暴露前疫苗接種。在這種情況下，實

施和協調狂犬病預防和控制措施至關重要，以降低狂犬病傳播風險和減少人

類暴露後預防的需求。這些措施包括以下行動：  

• 部署前，與當地緊急行動中心協調個人和組織的救援工作。 

• 在分診點檢查每隻動物，檢查是否有咬傷或狂犬病症狀。 

• 隔離出現狂犬病症狀的動物，等待獸醫師評估。 

• 確保所有動物都有唯一的識別標示。 

• 若無可靠的疫苗接種證明，應該為所有犬、貓和雪貂接種狂犬病疫苗。 

• 盡可能製定動物照顧者的最低防護標準，包括使用個人防護裝備、在部署

前完成暴露前狂犬病疫苗接種程序以及提供適當的訓練(87)。 

• 記錄動物的處置和位置（例如，歸還飼主、死亡或安樂死、被收養或轉移

到其他收容所，並附上新地址）。 

• 提供設施，用於圈養和觀察暴露事件中的動物（請參閱第一部分 B. 6. 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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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人類動物的管理）。 

• 向適當的公共衛生部門報告人類接觸情況（請參閱第一部分 A. 2. 狂犬病

病毒暴露）。 

C. 野生動物的預防和控制方法 

警告民眾不要接觸或餵食野生哺乳動物。對於可能使人類、寵物或牲畜暴露

於狂犬病病毒的野生哺乳動物及其雜交後代，應考慮實施安樂死並進行狂犬

病檢測。任何被野生哺乳動物暴露的人員都應立即徹底清洗傷口，並向醫療

保健機構報告。醫療保健機構可與公共衛生部門協商，評估是否需要進行暴

露後預防(11,12)。 

移置受感染的野生動物已導致狂犬病的傳播(75-80, 88) 因為看似健康的動物也可

能帶有狂犬病病毒。因此，應禁止移置（即，將活體動物從捕獲地點轉移並

放生）已知的狂犬病宿主物種(89)。雖然州政府監管的野生動物救助人員和擾

民野生動物管制人員應在全面的狂犬病控制計劃中發揮作用，但對於這些處

理野生哺乳動物的人員，最低標準應包括狂犬病暴露前疫苗接種、狂犬病預

防和控制方面的專門訓練以及持續的繼續教育。 

1. 肉食動物 在特定情況下，應考慮使用口服狂犬病疫苗對野生野生動物進行

大規模免疫接種，但需獲得相關州和地方機構的批准(16,90)。文獻指出，在北

美，使用口服狂犬病疫苗控制野生動物狂犬病十分成功(90-93)。 目前獲得許可

的牛痘病毒載體口服狂犬病疫苗適用於浣熊和郊狼。必須鼓勵進行研究，以

改善現有的口服狂犬病疫苗和誘餌，並開發和測試新產品，以確定其安全性

和有效性。口服狂犬病疫苗的分發應基於對目標物種的科學評估，並隨後對

監測數據進行及時的分析，並將結果提供給所有利害關係人。此外，可將野

生動物狂犬病保毒物種的腸外免疫接種（誘捕-接種-釋放）納入協調的口服

狂犬病疫苗計劃，以提高其有效性。持續不斷地誘捕或毒殺野生動物並不能

有效降低全州範圍內野生動物狂犬病宿主物種的數量。然而，在接觸頻繁的

區域（例如野餐場地、露營地和郊區）需要進行適當的族群控制，可能需要

移除某些高風險野生動物物種。應諮詢州農業、公共衛生和野生動物管理部

門，以規劃、協調和評估疫苗接種或定點感染控制計畫(16)。 

2. 蝙蝠 從 1950 年代至今，除夏威夷州外，美國每個州都通報過本土狂犬病蝙

蝠，這些蝙蝠已導致美國至少 54 人感染狂犬病(94-103)。應採用適當方法將蝙蝠

從房屋、公共建築和鄰近建築物中驅除，以防止與人類直接接觸(104, 105)。隨

後，應透過密封蝙蝠出沒的入口，使這些建築物的設計完全防止蝙蝠進入。

透過減少蝙蝠數量的目的來控制蝙蝠狂犬病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2016 美國聯邦動物狂犬病防疫手冊中文譯本 

13/14 
 

第二部分：狂犬病疫苗注射接種程序建議 

A. 疫苗接種  

所有動物狂犬病疫苗都應限制在獸醫師的直接監督下使用，除非另有建議（參

見第一部分 B. 1. 暴露前疫苗接種和管理）。 

B. 疫苗選擇 

本彙編出版時，所有經美國農業部批准並在美國上市的疫苗均已列入附錄 1。

新核准的疫苗以及出版後仿單規格的變更均應納入本清單。清單中的任何疫苗

均可用於補強接種，即使與先前接種的疫苗品牌不同亦可。州和地方狂犬病控

制計畫中使用的疫苗應至少有 3 年的免疫保護期。這是提高任何群體中犬貓免

疫比例的最有效方法(107)。 

C. 疫苗之不良事件 

目前，尚未發現任何特定已獲許可的疫苗產品與不良事件之間存在流行病學關

聯(15, 34, 108-110)。雖然罕見，但已有嘔吐、注射部位腫脹、嗜睡、過敏反應以及動物

既往接種過狂犬疫苗後仍發生狂犬病等不良事件的事件。不良事件應報告給疫

苗生產商和美國農業部動植物衛生檢驗局 (USDA APHIS) 獸用生物製品中心

（www.aphis.usda.gov；搜尋「不良事件報告」）。儘管罹病動物可能對疫苗接種

沒有完全的免疫反應，但沒有證據顯示罹病動物接種狂犬疫苗比健康動物更容

易發生不良事件。獸醫師如果選擇暫時延遲為患有急性疾病或病症的動物接種

疫苗，應確保盡快為該動物接種疫苗。既往有過敏性休克史的動物在接種疫苗

後可進行醫療管理和觀察(56)。與狂犬病疫苗相關的嚴重不良事件在動物中極為

罕見。對於有明確記錄的狂犬病疫苗嚴重不良事件的動物，是否接種狂犬病疫

苗的決定必須在有效的獸醫師-客戶-病患關係框架內做出。應充分考慮不接種

疫苗的風險和益處，包括不遵守相關法規的可能性。目前未接種疫苗的動物一

旦接觸到狂犬病病毒，感染和死亡的風險更高，也會危及飼主和社區。 

D. 野生動物及野生動物雜交種的疫苗接種 

目前尚未確定注射用狂犬病疫苗對野生動物及野生動物雜交種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也沒有任何狂犬病疫苗獲准用於這些動物。因此，在這些動物中使用狂犬

病疫苗屬於標籤外使用(extralabel use)。動物園或研究機構可以建立疫苗接種計

劃以保護珍貴動物，但這不應取代保護人類的適當公共衛生措施（請參閱第一

部分 B. 1. d) (3)）。 

E. 人意外接觸狂犬病疫苗 

人類接觸附錄 1 所列的注射用動物狂犬病疫苗不構成狂犬病病毒感染風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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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接觸牛痘載體口服狂犬病疫苗應向州衛生官員報告
(111, 112)

。 

F. 狂犬病疫苗接種證明 

所有機構和獸醫師應使用由美國州公共衛生獸醫師協會(53)建議的狂犬病疫苗接

種證明表格 51，或使用同等表格。表格必須完整填寫，並由接種或監督接種的

獸醫師簽署。包含相同資訊的電腦生成表格也可接受。 

---END--- 

 


